
高雄區106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 
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

特教班報名注意事項 

特教組長  陳怡靜老師 
          105.12.18 

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報名表 

三、能力評估應考服務申請表 

四、鑑輔會鑑定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正本正  

        反面 

五、非應屆畢業生國中學歷(力)證件正本 

六、核章後之轉銜輔導會議紀錄 

七、跨區報名證明文件 

八、集體報名名冊 

大     綱 



一、申請表 
(二)資格證明(可擇一填) 

  

(1)鑑定證明: 

1.鑑定文號需完整填寫 

2.需為智能障礙或伴隨 

  智能障礙 

3.有效日期:2018-07-31 

 

 

1. 

2. 

3. 



(一)照片上傳:掃描上傳學生2吋正面半身照片，若老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師自行幫學生拍照，儘量拍到學生胸部    

             以上，請勿上傳頭小身體長的照片。 

一、申請表 

○ ╳ 



一、申請表 
(二)資格證明(可擇一填): 

 (2)身心障礙手冊: 

1.類別:智障 

2.等級:輕度 

3.有效日期(重新鑑定日期): 

1. 
2. 

3. 



(二)資格證明(可擇一填): 

 (3)身心障礙證明: 

1.障礙等級:輕度 

2.有效日期:2018-04-30 

3.障礙類別:第1類 

4.ICD診斷:317 

5.對應舊制身心障礙類別:【06】智能障礙 

 

1. 

2. 

3. 

4. 5. 



一、申請表 
(三)安置意願: 

若勾選不願意安置特殊學校，請敘明理由。 

(四)能力評估地點: 

請各校與家長謹慎勾選能力評估地點，勾選後將不再做 

變動。 

 

 

  

3. 

4. 



二、報名表上傳: 
1.請先上網填寫報名表後存檔再列印出來，學生監護人 

  或法定代理人簽名，學校核章掃描後上傳報名表。 

2.請勿直接將空白報名表手寫後掃描上傳。 

  ╳ ○ 



二、報名表上傳: 
3.報名表應與上網登打的申請表內容一致，如須做更改 

  ，申請表也須上網更改後存檔，報名表有做修正之處， 

  承辦人需在修正處旁蓋職章。 

4.學生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應與申請表學生監護人 

  或法定代理人為同一人。 

  
3. 4. 



三、能力評估應考服務申請表:(無須者免附) 
  



四、鑑輔會鑑定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 正本正 反面: 

  如需上傳鑑定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影本，請勿上傳
模糊不清、字跡太小影本，並在旁加蓋職章及與正本相
符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非應屆畢業生國中學歷(力)證件正本: 

     請上傳畢業證書正本 

 

 

 

 

影本模糊 × 



六、核章後之轉銜輔導會議紀錄: 

(內容需含學習能力、學習情形、特殊行為表現概況、及未 

來安置建議等) 

七、跨區報名證明文件: 

需檢附學生或監護人設籍在高雄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，若 

無上述證明，學校需填寫跨區就讀說明書，請學生、監護人 

及承辦人簽章。 

八、集體報名名冊: 

請承辦人留下學校聯絡電話及手機，以便承辦單位聯繫報名 

事項。 

 

 

 

 

 


